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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僱合約書
雇主：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僱用　　　　　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為家教老師一職，雙方訂立本合約，自僱用日開始願履行本合約下列條款之一切規定，本合約一式兩份，由雙方各執一份存照。
第一條 聘僱期及家教時間：
1. 甲方雇用乙方期間：自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2. 乙方固定於每週        ，(a.m./p.m.)    點    分至(a.m./p.m.)    點    分為教授          科目之時間。 

第二條 薪資事宜：

1. 薪資以小時支付並按其實際授課之時數計算，甲方每小時給付乙方薪資        元整。

2. 薪資支付固定為每     支付一次，定於       日為固定發放日，如遇假日，甲方應提前準時支付乙方薪資，不得延誤。           

第三條 出勤事宜：

1. 當乙方有遲到之情況發生，需禮貌性知會甲方。且若每月遲到三次(含)以上或當月累積遲到三十分鐘（含）以上，甲方得以扣罰乙方一次上課之薪資所得，乙方不得有異議。

2. 乙方若遇a.身體不適、b.臨時有其他要事或c.遇有颱風、地震之無法抗拒之天災因素而不克授課時，乙方應於上課一小時前告知甲方，並且由甲方視情況與乙方協調擇期補課，或以當次缺課不列入薪資計算。
第四條 家教之工作規範：
1. 乙方不得在授課期間，藉故接聽私人電話過長，而影響到教學品質。

2. 乙方不得在課堂中談論與課程內容無關之言語。

第五條 雇主應有之責任：

1. 甲方應提供安全之授課場所，不得侵犯乙方之人身自由。

2. 若無取得乙方同意，甲方不得藉故要求乙方教授與課程無關之內容。
第六條 契約終止及管轄法院
1. 契約終止必須經過雙方同意，提議終止之一方，必須於二十個工作天提出終止請求，否則視同違約。
2. 如有違約之情形發生，或因本合約引起之疑義、爭執或糾紛雙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，如有訴訟之必要時，雙方同意以甲方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甲 方 姓名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簽      章：
乙 方 姓名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簽      章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